办理暂住证介绍信范文汇集
一、分户、立户
1、办理条件及程序：
由申请人持相关的证明材料向其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提出书面申请;派出所审核后，予以当场办理。
2、所需材料：
(1)申请人书面申请
(2)单位、村(居)委会证明
(3)房产证明
(4)结婚证
(5)居民户口簿
二、出生登记
1、办理条件及程序：
婴儿出生一个月内，由其父母持相关证明材料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请，派出所审核后予以当场办理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婴儿、收养子女、国外出生婴儿及无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婴儿的户口登记，经派出所调查核实，报市公安局批准后予以落户。
2、所需材料：
(1)居民户口簿
(2)出生医学证明
(3)父母结婚证
(4)村(居)委会或单位的出生申报单
(5)计划生育部门证明
(6)其它相关证明
三、死亡登记
1、办理条件及程序：
公民死亡在葬前，由其亲属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死亡登记，注销户口，收缴居民身份证。
2、所需材料
(1)居民户口簿
(2)居民身份证
(3)村(居)委会、单位的死亡申报单
(4)《死亡医学证明书》或《居民死亡推断书》
四、夫妻投靠、未婚子女投靠父母、老年人投靠子女户口迁移
1、办理条件及程序：
申请人持相关的证明材料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提出申请，派出所审核后，除市内农村与农村之间夫妻投靠，由迁入地派出所出具相关证明到迁出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外，均由派出所填写《户口迁移审批表》，报市公安局审批。
